






















警 示 牌

高层建筑消防安全“三禁”：

禁止在此建筑周围 10 米以内停放电动车和放置易燃易爆物品；

禁止建筑周围 60 米以内燃放烟花爆竹；

禁止违规动火用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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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警示牌示例

注：警示牌应为硬质材质制成，尺寸不小于 1 m×1.2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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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

全区易燃可燃外墙装饰和保温材料高层建筑物名册

填报时间： 年 月 日

序号 辖区
建筑物

名称
地址

负责人及

联系电话

外保温系

统时间

保温材料

燃烧性能

产权单位

(或物业服务

企业)名称

存在隐患 整改情况 备注

备注：此表请于综合治理结束后连同工作总结一并上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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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4

全区高层建筑外墙装饰和保温材料消防安全综合治理情况统计表

填报时间： 年 月 日

辖区

派出检
查组

（个）

派出检
查人员
（人）

高层建
筑底数
（栋）

采用易燃
可燃外墙
装饰、保温
材料的高
层建筑底
数（栋）

发现火灾
隐患或违
法行为
（处）

督促整改
火灾隐患
或违法行
为（处）

封堵外保
温材料
（处）

拆除广告
牌、灯箱
等高温用
电设备
（处）

设立外墙
保温材料
燃烧性能
等级及防
火要求标
识（个）

下发责
令改正
通知

（份）

实施临
时查封
（起）

罚款
（万元）

拘留
（人）

备注：此表请于每周二下午5时前上报。








